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昱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5

日所為113年度桃交簡字第2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17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昱賢自民國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日凌晨0時許

止，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

就寢，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需要較久之時間以代

謝體內酒精成分，而可預見其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恐有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可能，猶以縱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超過上揭標準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自該處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上路，嗣於12日下

午3時27分許，行經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前，為警

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始

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訊據被告李昱賢固坦承有於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

日0時許止，在其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

在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代謝酒精之時間將比一般

人長的情形下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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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30分許駕駛本案機車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

不能安全駕駛之犯行，並辯稱：伊在被查獲時距離飲酒時間

已超過12小時，伊的肝功能異常故而影響酒精的代謝，伊並

無酒駕之犯意等語，而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經查：

　㈠被告有在明知其肝功能異常有異常之情形下，仍於犯罪事實

欄所載之時間、地點，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

後之下午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7毫克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本院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見速偵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本院卷第38至

39頁、65至67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

體檢紀錄表等（見速偵卷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第77至79

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以前詞至辯，惟查：

　⒈按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採希望主義，此為學理上

所稱之「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

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

論」，採容任主義，此即學理上所稱之「間接故意」、「未

必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雖均屬於

故意之範疇，惟直接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或明確預見其行為會

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並進而決意行之；而間接故

意乃行為人雖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

發生，但仍容忍或聽任其發生之謂，二者於行為人之犯罪意

思決定上究有不同。準此，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雖非積極希

望其實現，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構成要件實現或某

個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構成要件實現或

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23號判決

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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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陳述：伊在案發當時就已經知道伊

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而肝功能異常會影響到酒精之代謝

速度，但伊認為只有喝4罐啤酒，且是飲酒後將近15小時才

騎車出門，且出門時也沒有覺得身體有異樣，故才騎車上路

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復稽之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體檢

紀錄表，可見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即已檢驗出其具有肝功

能異常之症狀（見本院卷第79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當

時應早已知悉其需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酒精成分，且被告

於行為時主觀上並非毫無預見其於飲酒結束後數小時之113

年1月12日下午2時30分許騎乘本案機車上路時，其體內酒精

濃度仍極有可能逾法定標準之風險，並在無法確信自己體內

酒精濃度代謝情形已符合法定標準之情形下，猶騎乘本案機

車上路，足認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應具有即便體內酒精成

分尚未代謝至上開法定標準以下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

意甚明。

　⒊次按，刑法第185條之3之不能安全駕駛罪，其立法意旨乃因

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

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

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

法益；而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

之要件，與該條項修正前「不能安全駕駛」之用語雖有不

同，惟不能安全駕駛罪原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

危險為必要，故修正條文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

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

生，此觀上開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即明。是適用上只須行為

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

克以上之情形者，即成立該罪，不論有無肇事，亦與其酒後

曾經休息多久無關；申言之，行為人透過飲酒或其他飲食之

攝取，認識其體內已有酒精成分殘留而足以影響其駕駛行

為，對於公眾往來安全存在潛在威脅，卻仍執意駕駛動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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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並欲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

行為人對於上開客觀情狀之認知與意欲，即已滿足該罪之主

觀構成要件。至於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

之儀器檢測，一般人當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顯非行為人犯

罪當時主觀認知所及之範圍，核其性質即屬首揭無關故意或

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從而，本件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

自己體內所存之酒精濃度為何，以及吐氣時所含酒精濃度之

數值多寡，甚至是否已呈現醉態或有不當駕駛之情，均在所

不問。且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檢

測，一般人本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尤其既非屬構成要件要

素，縱於行為當時對於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數值多寡未必

已有清楚認識，仍無礙於犯罪成立之認定；是被告雖辯稱伊

係因為肝功能代謝異常才導致酒精殘留，且伊當天騎車時並

沒有覺得身體有異常，從而伊不具有酒駕之犯意乙節，揆諸

前揭說明，因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

之性質核屬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在本罪判斷

上，僅須該項實體條件於客觀上存在為已足，至行為人主觀

上是否認識或預見，並非所問，本案中被告為警查獲時測得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見速偵卷第17頁），

即已符合本罪第1款之客觀處罰條件，且被告具有本罪之不

確定故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被告此部分之所辯，洵難

憑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四、原審以本案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被告應已成立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案飲酒後猶騎乘本案機車

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為警測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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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27毫克，復酌以被告前已有

1次公共危險案件遭法院判刑確定之前案紀錄之素行暨刑法

第57條其他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雖與本院認定成立本案犯

行之理由雖有不同，惟於結論並無影響，故認為原審判決並

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

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高健祐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亞蓓、李頎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潘政宏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連弘毅

本案論罪科刑主要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泊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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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5日所為113年度桃交簡字第2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17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昱賢自民國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日凌晨0時許止，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就寢，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需要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酒精成分，而可預見其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恐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可能，猶以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上揭標準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自該處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上路，嗣於12日下午3時27分許，行經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前，為警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訊據被告李昱賢固坦承有於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日0時許止，在其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在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代謝酒精之時間將比一般人長的情形下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駕駛本案機車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不能安全駕駛之犯行，並辯稱：伊在被查獲時距離飲酒時間已超過12小時，伊的肝功能異常故而影響酒精的代謝，伊並無酒駕之犯意等語，而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經查：
　㈠被告有在明知其肝功能異常有異常之情形下，仍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速偵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本院卷第38至39頁、65至67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體檢紀錄表等（見速偵卷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第77至79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以前詞至辯，惟查：
　⒈按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採希望主義，此為學理上所稱之「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採容任主義，此即學理上所稱之「間接故意」、「未必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雖均屬於故意之範疇，惟直接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或明確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並進而決意行之；而間接故意乃行為人雖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但仍容忍或聽任其發生之謂，二者於行為人之犯罪意思決定上究有不同。準此，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雖非積極希望其實現，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構成要件實現或某個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陳述：伊在案發當時就已經知道伊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而肝功能異常會影響到酒精之代謝速度，但伊認為只有喝4罐啤酒，且是飲酒後將近15小時才騎車出門，且出門時也沒有覺得身體有異樣，故才騎車上路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復稽之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體檢紀錄表，可見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即已檢驗出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見本院卷第79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當時應早已知悉其需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酒精成分，且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並非毫無預見其於飲酒結束後數小時之113年1月12日下午2時30分許騎乘本案機車上路時，其體內酒精濃度仍極有可能逾法定標準之風險，並在無法確信自己體內酒精濃度代謝情形已符合法定標準之情形下，猶騎乘本案機車上路，足認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應具有即便體內酒精成分尚未代謝至上開法定標準以下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⒊次按，刑法第185條之3之不能安全駕駛罪，其立法意旨乃因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而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要件，與該條項修正前「不能安全駕駛」之用語雖有不同，惟不能安全駕駛罪原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故修正條文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此觀上開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即明。是適用上只須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情形者，即成立該罪，不論有無肇事，亦與其酒後曾經休息多久無關；申言之，行為人透過飲酒或其他飲食之攝取，認識其體內已有酒精成分殘留而足以影響其駕駛行為，對於公眾往來安全存在潛在威脅，卻仍執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並欲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行為人對於上開客觀情狀之認知與意欲，即已滿足該罪之主觀構成要件。至於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檢測，一般人當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顯非行為人犯罪當時主觀認知所及之範圍，核其性質即屬首揭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從而，本件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自己體內所存之酒精濃度為何，以及吐氣時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多寡，甚至是否已呈現醉態或有不當駕駛之情，均在所不問。且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檢測，一般人本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尤其既非屬構成要件要素，縱於行為當時對於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數值多寡未必已有清楚認識，仍無礙於犯罪成立之認定；是被告雖辯稱伊係因為肝功能代謝異常才導致酒精殘留，且伊當天騎車時並沒有覺得身體有異常，從而伊不具有酒駕之犯意乙節，揆諸前揭說明，因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性質核屬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在本罪判斷上，僅須該項實體條件於客觀上存在為已足，至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識或預見，並非所問，本案中被告為警查獲時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見速偵卷第17頁），即已符合本罪第1款之客觀處罰條件，且被告具有本罪之不確定故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被告此部分之所辯，洵難憑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四、原審以本案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被告應已成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案飲酒後猶騎乘本案機車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為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27毫克，復酌以被告前已有1次公共危險案件遭法院判刑確定之前案紀錄之素行暨刑法第57條其他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雖與本院認定成立本案犯行之理由雖有不同，惟於結論並無影響，故認為原審判決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高健祐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亞蓓、李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潘政宏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連弘毅
本案論罪科刑主要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泊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昱賢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5
日所為113年度桃交簡字第2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17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昱賢自民國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日凌晨0時許止
    ，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就寢，
    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需要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
    酒精成分，而可預見其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恐有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可能，猶以縱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超過上揭標準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次日
    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自該處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上路，嗣於12日下午3時2
    7分許，行經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前，為警攔檢盤查，
    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訊據被告李昱賢固坦承有於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
    日0時許止，在其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在明
    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代謝酒精之時間將比一般人長
    的情形下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
    0分許駕駛本案機車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不能
    安全駕駛之犯行，並辯稱：伊在被查獲時距離飲酒時間已超
    過12小時，伊的肝功能異常故而影響酒精的代謝，伊並無酒
    駕之犯意等語，而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經查：
　㈠被告有在明知其肝功能異常有異常之情形下，仍於犯罪事實
    欄所載之時間、地點，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
    後之下午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7毫克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本院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見速偵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本院卷第38至
    39頁、65至67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
    體檢紀錄表等（見速偵卷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第77至79
    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以前詞至辯，惟查：
　⒈按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
    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採希望主義，此為學理上所
    稱之「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
    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
    」，採容任主義，此即學理上所稱之「間接故意」、「未必
    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雖均屬於故
    意之範疇，惟直接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或明確預見其行為會導
    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並進而決意行之；而間接故意
    乃行為人雖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
    生，但仍容忍或聽任其發生之謂，二者於行為人之犯罪意思
    決定上究有不同。準此，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雖非積極希望
    其實現，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構成要件實現或某個
    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構成要件實現或結
    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23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陳述：伊在案發當時就已經知道伊
    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而肝功能異常會影響到酒精之代謝
    速度，但伊認為只有喝4罐啤酒，且是飲酒後將近15小時才
    騎車出門，且出門時也沒有覺得身體有異樣，故才騎車上路
    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復稽之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體檢
    紀錄表，可見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即已檢驗出其具有肝功
    能異常之症狀（見本院卷第79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當
    時應早已知悉其需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酒精成分，且被告
    於行為時主觀上並非毫無預見其於飲酒結束後數小時之113
    年1月12日下午2時30分許騎乘本案機車上路時，其體內酒精
    濃度仍極有可能逾法定標準之風險，並在無法確信自己體內
    酒精濃度代謝情形已符合法定標準之情形下，猶騎乘本案機
    車上路，足認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應具有即便體內酒精成
    分尚未代謝至上開法定標準以下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
    意甚明。
　⒊次按，刑法第185條之3之不能安全駕駛罪，其立法意旨乃因
    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
    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
    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
    法益；而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
    之要件，與該條項修正前「不能安全駕駛」之用語雖有不同
    ，惟不能安全駕駛罪原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
    險為必要，故修正條文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
    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
    此觀上開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即明。是適用上只須行為人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
    上之情形者，即成立該罪，不論有無肇事，亦與其酒後曾經
    休息多久無關；申言之，行為人透過飲酒或其他飲食之攝取
    ，認識其體內已有酒精成分殘留而足以影響其駕駛行為，對
    於公眾往來安全存在潛在威脅，卻仍執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並欲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行為人
    對於上開客觀情狀之認知與意欲，即已滿足該罪之主觀構成
    要件。至於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
    檢測，一般人當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顯非行為人犯罪當時
    主觀認知所及之範圍，核其性質即屬首揭無關故意或過失之
    「客觀處罰條件」。從而，本件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自己體
    內所存之酒精濃度為何，以及吐氣時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多
    寡，甚至是否已呈現醉態或有不當駕駛之情，均在所不問。
    且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檢測，一
    般人本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尤其既非屬構成要件要素，縱
    於行為當時對於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數值多寡未必已有清
    楚認識，仍無礙於犯罪成立之認定；是被告雖辯稱伊係因為
    肝功能代謝異常才導致酒精殘留，且伊當天騎車時並沒有覺
    得身體有異常，從而伊不具有酒駕之犯意乙節，揆諸前揭說
    明，因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性質
    核屬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在本罪判斷上，僅
    須該項實體條件於客觀上存在為已足，至行為人主觀上是否
    認識或預見，並非所問，本案中被告為警查獲時測得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見速偵卷第17頁），即已符
    合本罪第1款之客觀處罰條件，且被告具有本罪之不確定故
    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被告此部分之所辯，洵難憑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四、原審以本案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被告應已成立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案飲酒後猶騎乘本案機車
    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為警測得其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27毫克，復酌以被告前已有
    1次公共危險案件遭法院判刑確定之前案紀錄之素行暨刑法
    第57條其他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雖與本院認定成立本案犯
    行之理由雖有不同，惟於結論並無影響，故認為原審判決並
    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
    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高健祐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亞蓓、李頎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潘政宏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連弘毅
本案論罪科刑主要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泊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昱賢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5日所為113年度桃交簡字第2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17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昱賢自民國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日凌晨0時許止，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就寢，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需要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酒精成分，而可預見其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恐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可能，猶以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上揭標準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自該處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上路，嗣於12日下午3時27分許，行經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前，為警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訊據被告李昱賢固坦承有於113年1月11日晚間9時許起至翌日0時許止，在其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住處，在明知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代謝酒精之時間將比一般人長的情形下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駕駛本案機車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不能安全駕駛之犯行，並辯稱：伊在被查獲時距離飲酒時間已超過12小時，伊的肝功能異常故而影響酒精的代謝，伊並無酒駕之犯意等語，而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經查：
　㈠被告有在明知其肝功能異常有異常之情形下，仍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飲用啤酒後就寢，並於次日吃完午餐後之下午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而遭警員攔檢盤查，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速偵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本院卷第38至39頁、65至67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體檢紀錄表等（見速偵卷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第77至79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以前詞至辯，惟查：
　⒈按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採希望主義，此為學理上所稱之「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採容任主義，此即學理上所稱之「間接故意」、「未必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雖均屬於故意之範疇，惟直接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或明確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並進而決意行之；而間接故意乃行為人雖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但仍容忍或聽任其發生之謂，二者於行為人之犯罪意思決定上究有不同。準此，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雖非積極希望其實現，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構成要件實現或某個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陳述：伊在案發當時就已經知道伊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而肝功能異常會影響到酒精之代謝速度，但伊認為只有喝4罐啤酒，且是飲酒後將近15小時才騎車出門，且出門時也沒有覺得身體有異樣，故才騎車上路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復稽之被告之個人健康檢查體檢紀錄表，可見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即已檢驗出其具有肝功能異常之症狀（見本院卷第79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當時應早已知悉其需較久之時間以代謝體內酒精成分，且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並非毫無預見其於飲酒結束後數小時之113年1月12日下午2時30分許騎乘本案機車上路時，其體內酒精濃度仍極有可能逾法定標準之風險，並在無法確信自己體內酒精濃度代謝情形已符合法定標準之情形下，猶騎乘本案機車上路，足認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應具有即便體內酒精成分尚未代謝至上開法定標準以下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⒊次按，刑法第185條之3之不能安全駕駛罪，其立法意旨乃因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而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要件，與該條項修正前「不能安全駕駛」之用語雖有不同，惟不能安全駕駛罪原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故修正條文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此觀上開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即明。是適用上只須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情形者，即成立該罪，不論有無肇事，亦與其酒後曾經休息多久無關；申言之，行為人透過飲酒或其他飲食之攝取，認識其體內已有酒精成分殘留而足以影響其駕駛行為，對於公眾往來安全存在潛在威脅，卻仍執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並欲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行為人對於上開客觀情狀之認知與意欲，即已滿足該罪之主觀構成要件。至於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檢測，一般人當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顯非行為人犯罪當時主觀認知所及之範圍，核其性質即屬首揭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從而，本件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自己體內所存之酒精濃度為何，以及吐氣時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多寡，甚至是否已呈現醉態或有不當駕駛之情，均在所不問。且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或就醫時之儀器檢測，一般人本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尤其既非屬構成要件要素，縱於行為當時對於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數值多寡未必已有清楚認識，仍無礙於犯罪成立之認定；是被告雖辯稱伊係因為肝功能代謝異常才導致酒精殘留，且伊當天騎車時並沒有覺得身體有異常，從而伊不具有酒駕之犯意乙節，揆諸前揭說明，因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性質核屬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在本罪判斷上，僅須該項實體條件於客觀上存在為已足，至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識或預見，並非所問，本案中被告為警查獲時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見速偵卷第17頁），即已符合本罪第1款之客觀處罰條件，且被告具有本罪之不確定故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被告此部分之所辯，洵難憑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四、原審以本案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被告應已成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案飲酒後猶騎乘本案機車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為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27毫克，復酌以被告前已有1次公共危險案件遭法院判刑確定之前案紀錄之素行暨刑法第57條其他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雖與本院認定成立本案犯行之理由雖有不同，惟於結論並無影響，故認為原審判決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高健祐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亞蓓、李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潘政宏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連弘毅
本案論罪科刑主要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泊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